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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延安必康” ）于近日收到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

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21）陕01民初1990号、（2021）陕01民初1592号、（2021）陕01民初

1592号之一及《民事裁定书》（2021）陕01民初1592号。根据《民事判决书》显示，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

民法院已对158名自然人投资者与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审理终结。 现将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民事判决书》（2021）陕01民初1990号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58名自然人投资者

被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诉讼请求

原告吴帅等53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

（1）被告延安必康赔偿投资差额损失＋印花税＋佣金（诉请金额详见附表）；

（2）被告延安必康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告阳锋等5�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

（1）被告延安必康赔偿投资差额损失＋印花税＋佣金＋利息（诉请金额详见附表）；

（2）被告延安必康承担本案诉讼费。

3、事实和理由

被告延安必康系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股票代码为002411，原告吴帅等58人系二级市场的普通投资

者。 2020年11月3日，被告延安必康发布公告称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以下简称

“陕西证监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该决定书，被告延安必康存在严重的虚假陈述行为。 原告吴

帅等58人基于对被告延安必康虚假陈述的信任投资其股票， 其间遭受的损失依法应由被告延安必康赔

偿。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判决情况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

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 被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各原告赔偿共计3660631.41元

（各原告具体获赔金额详见附表的法院认定赔偿金额）；

2、驳回原告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原、被告各自负担部分详见附表。各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负

担的部分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二、《民事判决书》（2021）陕01民初1592号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19名自然人投资者

被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李宗松、香兴福

2、诉讼请求

原告龚宁峰等6�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

（1）被告延安必康赔偿经济损失（诉请金额详见附表）；

（2）被告李宗松、香兴福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被告延安必康、李宗松、香兴福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告杨华南等8�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

（1）被告延安必康赔偿经济损失，包含投资差额损失、佣金、印花税和利息（诉请金额详见附表）；

（2）被告李宗松、香兴福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被告延安必康、李宗松、香兴福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告方玉书等5�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

（1）被告延安必康赔偿经济损失，包含投资差额损失、佣金、印花税（诉请金额详见附表）；

（2）被告李宗松、香兴福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被告延安必康、李宗松、香兴福承担本案诉讼费。

3、事实和理由

原告根据延安必康的信息披露公告认为延安必康已经进行了真实、充分、完整、及时、准确的信息披

露，并根据信息披露情况对延安必康进行投资。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以下简称：陕西

证监局）对延安必康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2020]5�号），根据该决定书，被告延安必康存在严重

的虚假陈述行为。 原告基于信任投资延安必康股票，其间遭受的损失依法应由被告延安必康赔偿。 被告

李宗松作为实际控制人、香兴福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与延安必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判决情况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

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 被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各原告赔偿共计3715234.76元

（各原告具体获赔金额详见附表的法院认定赔偿金额）；

2、被告李宗松、香兴福就上述款项对各原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驳回原告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原、被告各自负担部分详见附表。各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负

担的部分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三、《民事判决书》（2021）陕01民初1592号之一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79名自然人投资者

被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诉讼请求

原告吴南颖等30�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

（1）被告延安必康赔偿投资差额损失、佣金、印花税和利息（诉请金额详见附表）；

（2）被告延安必康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告贺永桂等20�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

（1）被告延安必康赔偿投资差额损失、印花税和佣金（诉请金额详见附表）；

（2）被告延安必康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告向罡等25�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

被告延安必康赔偿人民币（诉请金额详见附表）。

原告游昌军、储著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

（1）被告延安必康赔偿投资差额损失、印花税、佣金及利息（利息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诉请金

额详见附表）；

（2）被告延安必康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告李正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

（1）被告延安必康赔偿损失（诉请金额详见附表）；

（2）被告延安必康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等所有诉讼费用。

原告李佩庭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

（1）被告延安必康赔偿投资差额损失、印花税、佣金及利息（诉请金额详见附表）；

（2）被告延安必康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与本案有关的全部费用。

3、事实和理由

被告延安必康系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股票代码为002411，原告吴南颖等79�人系二级市场的普通

投资者。 2020年11月3日，被告延安必康发布公告称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以下

简称“陕西证监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该决定书，被告延安必康存在严重的虚假陈述行为。 原

告吴南颖等79�人基于对被告延安必康虚假陈述的信任投资其股票，其间遭受的损失依法应由被告延安

必康赔偿。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判决情况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

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 被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各原告赔偿共计9199703.27元

（各原告具体获赔金额详见附表的法院认定赔偿金额）；

2、驳回原告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原、被告各自负担部分详见附表。各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负

担的部分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四、《民事裁定书》（2021）陕01民初1592号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诉讼当事人

原告：陆骁奇、陶国兴

被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裁定情况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告陆骁奇、陶国兴与被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

陈述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均于2021�年8�月26�日立案。 原告陆骁奇、陶国兴在本院依法送达交纳诉讼费

用通知后，未在七日内预交案件受理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百五

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

三条规定，裁定如下：

本案按原告陆骁奇、陶国兴撤回起诉处理。

五、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六、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上述判决系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 公司对于一审判决不服并将在法律规定

期限内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鉴于案件尚未结案，故公司尚无法判断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

后利润产生的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投资者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媒体

为《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七、备查文件

1、《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陕01民初1990号；

2、《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陕01民初1592号；

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陕01民初1592号之一；

4、《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陕01民初1592号。

特此公告。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陕01民初1990号附表：

序号 原告 诉请金额（元）

诉请的投资差额损

失、佣金、印花税

法院认定赔偿金额

（元）

案件受理费（元）

原告承担诉讼

费（元）

被告承担诉讼费

（元）

1 吴* 109733.40 109733.40 109733.40 2494.67 498.93 1995.74

2 刘*朋 5021.19 5021.19 5021.19 50.00 50.00

3 杨* 60716.98 60716.98 60716.98 1317.92 263.58 1054.34

4 田* 1547.73 1547.73 1547.73 50.00 50.00

5 王*丽 74948.31 74948.31 74948.31 1673.71 334.74 1338.97

6 刘*辉 51129.58 51129.58 51129.58 1078.24 215.65 862.59

7 董*新 24914.35 24914.35 24914.35 422.86 84.57 338.29

8 李* 86692.55 86692.55 86692.55 1967.31 393.46 1573.85

9 呼*峰 10866.61 10866.61 10866.61 116.67 116.67

10 李*华 74269.76 74269.76 74269.76 1656.74 331.35 1325.39

11 王* 333910.52 333910.52 333910.52 6308.66 1261.73 5046.93

12 阳* 6669.00 6665.50 6643.83 50.00 50.00

13 陈* 67617.34 67554.52 62596.47 1490.00 298.00 1192.00

14 姜*涛 39447.09 39447.09 39379.13 786.00 157.20 628.80

15 柴*琴 9171.40 9171.40 8915.59 50.00 10.00 40.00

16 高*春 14193.53 14193.53 14193.53 154.68 30.94 123.74

17 俞*艳 15248.81 15248.81 15041.42 181.00 36.20 144.80

18 蔡*勇 145861.98 145861.98 145861.98 3216.75 643.35 2573.40

19 栾*文 354336.43 354336.43 346070.38 6615.00 1323.00 5292.00

20 程*奎 14463.23 14463.23 8052.52 162.00 32.40 129.60

21 黄* 3171.00 3171.00 2904.47 50.00 10.00 40.00

22 邵*瑞 15979.45 15979.45 15979.45 199.86 39.97 159.89

23 路*红 46754.81 46754.81 46659.08 969.00 193.80 775.20

24 李*艳 73710.18 73710.18 73244.49 1643.00 328.60 1314.40

25 韩*平 207668.41 207668.41 207309.15 4415.00 883.00 3532.00

26 宋*宇 146040.00 146040.00 142729.61 3221.00 644.20 2576.80

27 李*元 62049.07 62049.07 61940.42 1351.00 270.20 1080.80

28 王*朋 13319.16 13319.16 13297.66 133.00 26.60 106.40

29 李*进 68389.53 68389.53 68279.85 1510.00 302.00 1208.00

30 王* 42506.19 42506.19 42125.59 863.00 172.60 690.40

31 黄*珍 45899.39 45854.54 45824.50 948.00 189.60 758.40

32 梁* 37152.00 36687.96 36679.62 729.00 145.80 583.20

33 张*江 60017.92 60017.92 60017.92 1300.45 260.09 1040.36

34 杜*峰 6342.10 6342.10 6342.10 50.00 10.00 40.00

35 张*国 5419.44 5419.44 5419.44 50.00 10.00 40.00

36 曹*庆 2777.21 2777.21 2777.21 50.00 10.00 40.00

37 周* 23216.34 23216.34 23216.34 380.41 76.10 304.32

38 毕*婷 3969.80 3969.80 3969.80 50.00 10.00 40.00

39 张* 49914.00 49914.00 49914.00 1048.00 209.60 838.40

40 肖*琴 19176.10 19176.10 19176.10 279.40 55.88 223.52

41 司**思 4136.37 4136.37 4136.37 50.00 10.00 40.00

42 郝*山 34064.23 34064.23 34064.23 651.61 130.32 521.29

43 陈*华 10496.63 10496.63 10496.63 62.42 12.48 49.93

44 李*珍 82234.77 82234.77 82234.77 1856.00 371.20 1484.80

45 万*杰 64251.58 64251.58 64251.58 1406.29 281.25 1125.03

46 陈*军 10435.05 10435.05 10435.05 60.89 12.17 48.71

47 赵*华 526412.17 525742.58 518221.17 9064.00 1812.80 7251.20

48 李*英 7086.40 7086.40 7086.40 50.00 0.00 50.00

49 刘*农 3642.73 3642.73 3642.73 50.00 0.00 50.00

50 陈*胜 7082.20 7082.20 7082.20 50.00 0.00 50.00

51 姚*明 433.37 433.37 433.37 50.00 0.00 50.00

52 徐* 53459.41 53459.41 53459.41 1136.49 207.30 929.19

53 谢*龙 13811.68 13811.68 13811.68 145.29 9.06 136.23

54 王*平 333683.23 333683.23 333683.23 6305.25 1241.05 5064.20

55 汤*华 43363.98 43363.98 43363.98 884.10 156.82 727.28

56 娄*品 44118.28 44118.28 44118.28 902.96 160.59 742.37

57 杜*泉 14642.21 14642.21 14642.21 166.06 13.21 152.85

58 董*香 7155.49 7155.49 7155.49 50.00 0.00 50.00

法院认定赔偿金额合计（元） 3660631.41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陕01民初1592号附表：

序号 原告 诉请金额（元）

诉请的投资差额损

失、佣金、印花税

法院认定赔偿金额

（元）

案件受理费（元）

原告承担诉讼

费（元）

被告承担诉讼费

（元）

1 龚*峰 8062.09 8062.09 7343.88 50 0 50

2 李*祥 29959.8 29959.8 22029.6 549 110 439

3 李* 43286.4 43286.4 42001.29 882 82 800

4 上**东 209420 209420 199386.69 4441 441 4000

5 屠*樑 45450.72 45450.72 45362.89 936.27 0 936.27

6 赵*波 66693.12 66693.12 66693.12 1467 0 1467

7 杨*南 108950.54 108822.19 108822.19

2479.01（预交3252，退

772.99）

0 2479.01

8 徐*鸣 170883.88 170769.25 170769.25

3715.39（预交4542，退

826.61）

0 3715.39

9 田*升 119734.63 119713.97 119713.97

2694.69（预交3108，退

413.31）

0 2694.69

10 陈* 1852083.56 1851160.52 1851160.52

21468.75(预交22462，

退993.25）

268 21200.75

11 周*群 321961.42 321791.71 321791.71

6129.42（预交7218.06，

退1088.64）

0 6129.42

12 陈*林 290674.25 290573.95 290573.95

5660.11（预交6114.42，

退454.31）

0 5660.11

13 胡*菊 123769.93 123710.62 123710.62

2775.4(预交5336，退

2560.6)

0 2755.4

14 余*梅 173933.26 173858.24 173858.24

3779（预交4352，退

573）

0 3779

15 方*书 5698.37 5698.37 5247.21 50 10 40

16 马*洲 11347.65 11347.65 10398.5 84 17 67

17 谢*楠 37765.38 37765.38 32105.93 744 149 595

18 孔*蕙 105510.6 105510.6 102655.15 2410 462 1948

19 马*磊 21625.16 21625.16 21610.05 340.63 0 340.63

法院认定赔偿金额合计（元） 3715234.76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陕01民初1592号之一附表：

序号 原告 诉请金额（元）

诉请的投资差额损

失、佣金、印花税

法院认定赔偿金额

（元）

案件受理费（元）

原告承担诉讼

费（元）

被告承担诉讼

费（元）

1 吴*颖 17888.3 17836.6 17836.6 247 0 247

2 黄*和 58511.32 58459.87 58459.87 1263 0 1263

3 蔡* 25751.28 25642.85 25642.85 443.78 0 443.78

4 岑* 26551.31 26520.86 26520.86 463.78 0 463.78

5 王*东 301443.46 301232.6 301232.6

5821.65（预交16412，

退10590.35）

0 5821.65

6 欧**言 106507.44 106454.48 106394.13 2430 0 2430

7 漏*军 257725.52 257434.23 257434.23

5161.51（预交5520，

退358.49）

0 5161.51

8 薛* 39558.06 39536.45 39536.45

788.41（预交887，退

98.59）

0 788.41

9 薛*宜 172342.53 172174.13 172174.13 3631 0 3631

10 李*峰 17277.91 17266.32 17266.32 231.95 0 231.95

11 孙*艳 21283.04 21269.58 21269.58 332.08 0 332.08

12 李*梅 13159.42 13156.39 13156.39 192 0 192

13 邓* 9029.69 9023.72 9023.72 50 0 50

14 王*斌 95356.23 95281.31 95281.31 2184 0 2184

15 张*立 10694.88 10686.37 10686.37 74 0 74

16 芦*宝 36116.53 36092.99 36092.99 827 0 827

17 彭*仙 172953.65 172745.4 154975.01 3579 715 2864

18 马*好 43486.53 43436.7 43436.7 887 0 887

19 饶* 10704.05 10693.34 10668.45 68 0 68

20 叶*长 33177.45 33138.14 33083.82 629 0 629

21 祝* 8411.4 8404.78 6810.89 50 10 40

22 莫* 8515.93 8508.98 8485.42 50 0 50

23 文*远 35172.01 35151.16 35126.21 679 0 679

24 鲁*花 15354.86 14758.97 13824.99 183.87 36 147.87

25 冯*华 18411.51 18393.71 18369.25 260 0 260

26 潘*兴 4299.17 4296.57 4261.53 50 0 50

27 陈*雄 1708160 1702210 1610325.46 20173 4035 16138

28 陈* 251200 250325 249263.62 5068 368 4700

29 颜*雄 19526.41 19510.13 19510.13 410 0 410

30 秦*彬 3003600及利息 3003600 2256788.30 30829 9249 21580

31 贺*桂 190347.25 190347.25 141040.92 4107 821 3286

32 马*明 589.08 589.08 541.25 50 0 50

33 杨*娟 16011.65 16011.65 15999.07 200.29 0 200.29

34 江*润 312627.88 312627.88 312277.53 5989.42 0 5900.42

35 王*坚 11931.84 11931.84 11720.13 98.30 15 83.3

36 徐*华 22053.68 22053.68 21965.22 351.86 0 351.86

37 胡*女 18360.41 18360.41 18360.41 259.01 0 259.01

38 王*亮 1059.18 1059.18 1059.18 50 0 50

39 张*燕 102855.64 102855.64 102855.64 2357.11 0 2357.11

40 钟* 29408.72 29408.72 29408.72 535.22 0 535.22

41 杨*良 2235.32 2235.32 2235.32 50 0 50

42 武*玲 6533.88 6533.88 6533.88 50 0 50

43 王*英 24836.55 24836.55 24836.55

420.91（预交1755，退

1334.09）

0 420.91

44 刘*伦 32532.24 32532.24 32532.24

613.31（预交1695，退

1081.69）

0 613.31

45 贾* 988717.66 988717.66 988717.66

13687.18（预交

13730.37，退43.19）

0

13687.1

8

46 张*进 12115.73 12115.73 12115.73 102.89 0 102.89

47 沈*志 9545.19 9545.19 9545.19 50 0 50

48 何*婷 16974.76 16974.76 16974.76

224.37（预交724.24，

退499.87）

0 224.37

49 黄*洁 37748.21 37748.21 37748.21 743.71 0 743.71

50 赵*军 20506.99 20506.99 20506.99

312.67（预交379.87，

退67.2）

0 312.67

51 向* 7670.73 7670.73 7670.73 50 0 50

52 吴*超 68344.37 68344.37 68344.37

1508.61（预交

2259.95，退

751.34）

0 1508.61

53 张*义 12908.76 12908.76 12908.76

122.72（预交200，

退77.28）

0 122.72

54 吴*英 33358.31 33358.31 33358.31

633.96（预交

1008.15，退

374.19）

0 633.96

55 张* 80764.86 80764.86 80764.86

1819.12（预交

1841.45，退22.33）

0 1819.12

56 程*芳 7365.56 7365.56 7365.56 50 0 50

57 刘*梅 17684.76 17684.76 17684.76

242.12（预交

4624.9，退

4382.78）

0 242.12

58 谢* 79964.62 79964.62 79964.62 1799.12 0 1799.12

59 李*娟 65227.09 65227.09 65227.09

1430.68（预交

1868.95，退

438.27）

0 1430.68

60 马*焕 30716.87 30716.87 30716.87

567.92（预交

570.5，退2.58）

0 567.92

61 杨*华 17901.6 17901.6 17901.6

247.54（预交300，

退52.46）

0 247.54

62 徐*生 32005.29 32005.29 32005.29

600.13（预交

672.25，退66.62）

0 600.13

63 罗*胜 88471.92 88471.92 88471.92

2011.8（预交

2182；退170.2）

0 2011.8

64 朱*梅 5400.11 5400.11 5400.11 64 0 64

65 王*顺 8579.73 8579.73 8579.73 50 0 50

66 陈*蓉 22000 22000 17489.43 350 70 280

67 常*立 65453.73 65453.73 65453.73

1436（预交1752�，

退316）

0 1436

68 李*华 10313.89 10313.89 10313.89

58（预交135�，退

77）

0 58

69 杜*成 10000 10000 2505.83 50 30 20

70 王*霞 51876 51876 51845.71 1097 0 1097

71 魏*平 22000 22000 18901.86 350 70 280

72 杨*珍 358965 358965 243858.07 6684 2005 4679

73 许*江 10000 10000 1531.99 50 30 20

74 唐*友 44580 44580 39163.59 915 183 732

75 王*英 10552 10552 10552 64 0 64

76 游*军

9858.26�及实际偿还日

的利息

9856.26 9516.51 50 10 40

77 储*华

31414.79及实际偿还

日的利息

31394.69 30869.08 585 45 540

78 李*凌 151592.58 151592.58 129668.35 3332 666 2666

79 李*庭 539546.97 532398.67 531755.99 9195 395 8800

法院认定赔偿金额合计（元） 9199703.27

证券代码：601566 证券简称：九牧王 公告编号：临2022-036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合伙

企业财产份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全资子公司西藏工布江达县九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九盛投资” ）向北京金陵

华瑞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金陵华瑞” ）转让上海华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软创业” ）49.02%财产份额（以下简称“标的份额” ）的事项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财产份额转让后，九盛投资不再持有华软创业的财产份额。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到第一笔款项2,500万元。 鉴于第二笔款项已逾期，且后续款项

付款期限较长，款项收回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以实际收到的款项超过该项投资账

面价值的金额确认为当期投资收益。 截止本公告日，本次交易实现投资收益689.5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3.54%。

● 风险提示：

1、根据协议约定，协议签订生效后180日内，由金陵华瑞向九盛投资支付人民币2,000万元。截止本

公告日，该笔款项已逾期，公司尚未收到上述款项。目前公司正在积极协商款项的收回事宜，但仍存在不

确定性。

2、本次交易剩余款项5,500万元存在未能按期收回的风险，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交易进展情况，并

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交易概述

2022年3月11日，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全资子公司转让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九盛投资将其在华软创业的

49.02%财产份额全部转让给金陵华瑞，本次转让价款为现金人民币8,000万元及根据转让协议之“特

别约定”条款约定的相关价款之和。 “特别约定”指：若华软创业通过诉讼或其他方式从协议约定的在

管投资项目获得相关款项，扣除相关费用后，九盛投资仍按照49.02%的比例享有相关收益（以下简称

“特别收益”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12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

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转让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 2022-001）。

二、交易进展情况

（一）交易价款进展

公司已于2022年3月11日签署相关协议，根据协议约定：

1、协议签订生效后10个工作日内，金陵华瑞向九盛投资支付人民币2,500万元；

2、协议签订生效后180日内，金陵华瑞向九盛投资支付人民币2,000万元；

3、协议签订生效后360日内，金陵华瑞向九盛投资支付人民币2,000万元；

4、协议签订生效后540日内，金陵华瑞向九盛投资支付人民币1,500万元；

5、其他相关付款金额及时间根据协议“特别约定”条款支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到第一笔款项2,500万元；第二笔款项已逾期，公司尚未收到上述款

项。

（二）转让交割进展

根据协议约定：金陵华瑞、华软投资（上海）有限公司（华软创业的普通合伙人，以下简称“华软上

海” ） 应在协议签订且九盛投资收到第一笔转让价款后180日内， 将标的份额工商变更至金陵华瑞名

下，九盛投资应配合金陵华瑞、华软上海完成前述工商变更手续。 若在华软创业其他合伙人均已完成工

商变更文件签署的情况下，九盛投资应配合金陵华瑞、华软上海完成前述工商变更手续。

2022年9�月19日，公司收到华软创业的通知，本次财产份额转让事项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九

盛投资不再持有华软创业的财产份额。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到第一笔款项2,500万元。 鉴于第二笔款项已逾期，且后续款项付款

期限较长，款项收回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以实际收到的款项超过该项投资账面价

值的金额确认为当期投资收益。 截止本公告日，本次交易实现投资收益689.5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3.54%。

四、风险提示

根据协议约定，协议签订生效后180日内，金陵华瑞向九盛投资支付第二笔款项人民币2,000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该笔款项已逾期，公司尚未收到上述款项。目前公司正在积极协商款项的收回事宜，但本

次交易的剩余款项5,500万元能否按期收回，仍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协议约定，由华软资本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王广宇为金陵华瑞在协议项下的全部付款义务

（包括特别约定项下的付款义务、支付违约金的义务）向九盛投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金陵

华瑞最后一项义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上述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交易进展情况，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1566 证券简称：九牧王 公告编号：临2022-037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19年4月1日，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九牧王零售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九牧王零售” ）作为有限合伙人与作为普通合伙人的Sky� Wonderland� Limited(以下简

称“Sky� Wonderland” )及相关担保方签署了《认购协议》，双方共同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登记注册一家

有限合伙企业Right� WandLimited� Partnership(以下简称“Right� Wand” 、“合伙企业” )。 九牧王零

售出资2,000万美元，认购合伙企业A类有限合伙人份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05）。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2022年9月20日， 九牧王零售收到Right� Wand支付的本金2,000万美元及按照协议约定年复利

8%的预期收益519.42万美元，收益折合人民币3,608.33万元。 （上述人民币金额，为按收到款项当日人

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折算后的金额。 ）

三、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一）合伙企业名称：Right� WandLimited� Partnership

合伙企业注册地：英属维尔京群岛

合伙企业性质：有限合伙

（二）合伙目的

Right� Wand的目的为投资于 Greenwoods� Bloom� Fund� Ⅲ,L.P.（“景林基金” ）， 景林基金成

立于 2018年8月28日，主要管理人为 Greenwoods� Bloom�Ⅲ Ltd.。

（三）经营期限

Right� Wand的经营期限未定，《认购协议》约定的合伙期限为 3�年，视乎实际情况，可大于三年，

但不超过 Greenwoods� Bloom� Fund� Ⅲ,L.P.基金本身周期。

（四）规模及出资安排

九牧王零售作为A类有限合伙人出资 2,000� 万美元认购Right� Wand设立后的合伙份额，Sky�

Wonderland关联方作为 B�类有限合伙人出资 2,000�万美元，认购Right� Wand设立后的合伙份额。

（五）收益分配

九牧王零售可获得复利 8%/年的预期收益与特定比例的超额收益，具体收益分配安排以《认购协

议》及双方签署的合伙协议的约定为准。

（六）退出方式

本合伙企业投资形成的股权可以通过退伙、转让及清算等方式退出。

（七）保证担保

相关担保方同意向九牧王零售提供保证担保，即对九牧王零售的预期收益与实缴出资额提供担保，

担保的方式为不可撤销的保证担保。

四、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九牧王零售本次对外投资收到的价款超出投资成本的金额， 确认为公司投资收益。 本次交易增加

2022年度投资收益519.42万美元，折合人民币3,608.3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的18.54%。 （上述人民币金额，为按收到款项当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折算后的金额。 ）

五、风险提示

上述投资收益为初步核算数据，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有关规定对相关交易进行会计处

理，具体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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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9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成都市青羊区广富路 8�号青羊工业总部基地 C区10栋9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2,929,02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9.591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刘随阳董事长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及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其中董事王东明先生，独立董事陈国友先生、万国超先生因疫情防

控原因未能到会议现场，以视频方式参加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万琳君女士出席会议，公司副总经理陈曦先生因疫情防控原因未能

到会议现场，以视频参会方式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910,122 99.9642 18,900 0.0358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912,122 99.9680 16,900 0.032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910,122 99.9642 18,900 0.0358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965,363 98.0798 18,900 1.9202 0 0.0000

2

《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967,363 98.2830 16,900 1.7170 0 0.000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965,363 98.0798 18,900 1.9202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第 1、2、3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公司关联股东万琳君女士作为本次股权激励对象，回避本次股东大会第1、2、3项议案表决，回避表

决股份数量为905,164股。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麟先生、舒明杰先生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 《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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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

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

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信息披露事务管理》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遵循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内幕信息知情

人管理制度》的规定，针对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必

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必要登记。

2022年8月1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并于8月20日首次公开披露。 根据《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查询，公司

对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在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

（因公司于2022年3月15日上市，故本次自查期间为2022年3月15日至2022年8月19日，以下简称“自查

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近亲属。

2、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本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内买卖本公司股票

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2022年8月29日、2022年9月5日出具的 《信息披

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本激励计划自查期间，除以下2人

外，其余核查对象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前述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姓名 身份 交易期间

自查期间累计买入公司股票

数量（股）

自查期间累计卖出公司股票

数量（股）

李辉 内幕信息知情人近亲属 2022/05/10-2022/08/11 2900 2900

赵凤霞 内幕信息知情人近亲属 2022/07/06-2022/08/02 2400 2400

经核查：李辉、赵凤霞系内幕信息知情人近亲属，但其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均发生在内幕信息知情

人知悉内幕信息之前，完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与本激励计划内幕信

息无关，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公司在策划本激励计划的过程中，严格按照《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及公司内部保密制度的规定，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 公司已将参与本

激励计划商议筹划、 论证咨询、 决策讨论等事项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 内幕信息严格控制在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登记人员范围之内。 在公司发布本次股权激励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

泄露的情形。

三、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了信息披露及内幕信息管理的相

关制度；本激励计划的策划、讨论等过程中已按照上述规定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限定接触到内幕信息

人员的范围， 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 公司在本激励计划公告

前，未发生信息泄露的情形。

在自查期间，两名核查对象在知悉本次激励计划事项前买卖公司股票是基于对证券市场、市场公开

信息及个人自行判断进行的操作，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21日

证券代码：002559� � � � � � � � � �证券简称：亚威股份 公告编号：2022-055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回复三次修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月1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13561号】

（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对有关问题逐项进行了核查和回复，并根据相关要求

对 《反馈意见》 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9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反

馈意见的回复（二次修订稿）》。 公司已将上述《反馈意见》回复材料报送中国证监会审核。

因公司2022年8月2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等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意见和要求，公司及相关中介

机构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了相应补充和更新，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

的回复（三次修订稿）》。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进一步审核，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

依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3392� � � � �证券简称：万泰生物 公告编号：2022-090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8月25日、2022年9月13日分别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公司因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 总股本由607,040,000股增至880,208,000股， 注册资本由607,

040,000元增至880,208,000元。 公司因非公开发行25,862,705股新股，总股本由880,208,000股增至

906,070,705股，注册资本由880,208,000元增至906,070,705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26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2-080）。

近日，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北京市昌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相关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600067778R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科学园路31号

法定代表人：邱子欣

注册资本：90607.0705万元

成立日期：1991年04月24日

经营范围：生产2002版分类目录III类：III-6840体外诊断试剂，II类：II-6840体外诊断试剂；销售体

外诊断试剂及自产产品；生产体外诊断试剂（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原抗体诊断试剂盒（酶联免疫法）、人

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诊断试剂盒（酶联免疫法）、 丙型肝炎病毒抗体诊断试剂盒 （酶联免疫法、 间接

法），丙型肝炎病毒抗体诊断试剂盒（酶联免疫法、夹心法）、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诊断试剂盒（酶联

免疫法）、梅毒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诊断试剂、梅毒螺旋体抗体诊断试剂盒（酶联免疫法）、乙型肝

炎病毒丙型肝炎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型核酸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法）、预防用生物制品（鼻喷流

感病毒载体新冠肺炎疫苗）；研发生物、生化保健制剂及配套器械、体外诊断试剂、疫苗；销售医疗器械；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不另

附进出口商品目录）；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租赁医疗器械；出租

商业用房、办公用房；维修医疗器械；技术服务。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

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特此公告。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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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证券简称：人人乐；证券代码：002336）股

票价格于2022年9月19日、2022年9月20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80%。 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说明关注、核实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问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于2022年8月9日披露了《关于股权转让事项的提示性公告》，于2022年8月11日披露了《要

约收购提示性公告》、《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以及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公告。 截止目前，股权转让事

宜相关工作均在积极推进中。

除上述股权变动事项以外，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未发生买卖公司股票的行

为。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 除前述股权变动事项外， 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22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

等；公司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截止目前，股权转让事宜尚处于上报国资监管机构审批阶段。上述股权变动事项及其触发的全面

要约收购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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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 ）工作，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邦证券” ）担任公司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持续督导期至2021年12月31日止。 但由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根据相关规定，德邦证券需

对尚未使用完毕的募集资金的后续使用和管理继续履行督导义务。 保荐代表人严强先生、张红云先生负

责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

公司于2022年9月20日收到保荐机构德邦证券《关于更换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鉴于负责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严强先生因工作

变动不再负责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德邦证券委派保荐代表人吕程先

生（简历见附件）接替严强先生担任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持续督导期的保荐工作。 本

次变更后，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为吕程先生和张红云先生。

特此公告。

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20日

附：吕程先生简历

吕程先生，保荐代表人，金融硕士，注册会计师，法律职业资格，现任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

行管理总部副总监。 曾主持或参与耐普矿机（300818.SZ）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项目、 大千生态

（603955.SH）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等。 吕程先生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